
白水县2026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白水县 2026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

2.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渭南市白水县，主要对雷村、西固、雷牙等 7个镇及城

关街道办所涉及的 16 个农村供水工程。

3.建设规模及内容：维修蓄水池 5座,改造水池保温墙、池顶防水、散水、控制

阀井等；更换 PE100 级管道 3085m，其中更换Φ110PE 管 834m，Φ90PE 管 1061m，Φ

75PE 管 235m，Φ50PE 管 395m，Φ32PE 管 235m，Φ25PE 管 325m；修建砖砌阀井 12

座，入户水表井 173 座；修筑排水沟 70m，砌筑护坡挡墙 10m，修筑坝面护坡 30 ㎡；

处理构筑物地基 36.97 ㎡；维修养护供水站消毒设备 4套，净水设备 3套。

4.采购内容：本项目设 1个独立合同包，包含本项目全部工程施工内容，涵盖工

程施工所需的人工、主材、辅材、机械设备、运输装卸、现场调试、第三方检测、资

料整编、竣工验收、成品保护、现场保洁、缺陷修复、后期保修及技术支持等全部配

套服务，直至工程完全达标、验收合格、正式交付使用。

5.采购预算：847872.54 元。

6.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7.项目目标：通过实施管网更换、蓄水池新建、泵站配套及智能化升级改造，全

面修复完善区域供水基础设施，彻底解决现状管网老化、供水压力不足、供水不稳定

等问题，有效降低制水及运维成本，大幅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供水稳定性与安全

性，切实保障周边村民饮水安全，提升群众用水满意度，实现供水设施长效安全稳定

运行。

8.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90 日历天内完成全部维修养护工程施工、设备调试

工作，并达到竣工验收标准。

二、采购需落实的政策要求

（一）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二）供应商须遵循（但不限于）以下最新生效的政府采购政策：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

2.《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

19 号）

3.《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



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

4.《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

5.《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

68 号）

6.《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

125 号）

7.国家及陕西省最新颁布的关于绿色采购、乡村产业振兴、农民工工资支付等方

面的相关政策。

三、技术、服务标准和要求

（一）技术标准

1.本项目为农村供水维修养护工程，施工、调试、验收全过程严格执行国家及水

利行业现行有效规范、标准、规程，主要包含：《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8）、《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给水排水构筑物

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202）、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水利工程施工监理规范》（SL288）、

《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和管理技术规范》《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技术规程》等国家、

水利行业规范及本项目维修养护设计文件、批复文件要求。

2.所有进场更换的管材、管件、防水材料、水泥、机电设备等材料、设备必须具

备完整有效的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资质证书；PE 供水管道、净水消毒设备

等关键主材、核心设备，须委托具备水利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抽样检测，检测合格

并报监理单位、建设单位核验备案后方可进场使用，严禁不合格材料、三无产品、检

测不达标材料设备投入工程使用。原有保留设施需完成全面检测，达标后方可继续投

入使用。

3.施工测量放线、高程控制、老旧管线定位、新管敷设点位校准等精度须符合规

范要求，所有关键测量数据、施工点位、新旧设施衔接点位必须经监理单位复核签字

确认，留存完整测量及复核记录资料。

（二）服务标准

1.前期服务：成交供应商须在开工前结合本项目维修养护施工特点，编制专项施

工方案、安全专项方案、文明施工方案、应急处置方案，完成内部审批及报监审批；

全程配合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完成现场踏勘、老旧设施排查、技术交底、图纸会审、



施工难点对接等工作。

2.施工过程服务：项目全程配备持证专职项目经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现场技

术人员，人员不得擅自离岗、随意更换；定期向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上报施工进度、

质量管控、安全管理、隐患整改情况，无条件配合监理单位日常巡检、抽样检测、分

部分项验收工作，每日规范填写施工日志，留存全过程施工影像、设施维修前后对比

影像资料。

3.后期服务：项目全程配备持证专职项目经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现场技术人

员，人员不得擅自离岗、随意更换；定期向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上报施工进度、质量

管控、安全管理、隐患整改情况，无条件配合监理单位日常巡检、抽样检测、分部分

项验收工作，每日规范填写施工日志，留存全过程施工影像、设施维修前后对比影像

资料。

（三）施工标准

1.所有工序严格按照审批通过的施工方案、设计图纸、行业维修养护规范施工，

重点把控 PE 老旧管道拆除更换、新 PE 管道热熔连接、蓄水池保温及防水翻新、构筑

物地基修复、净水消毒设备拆装养护调试、阀井及水表井翻新修缮等关键工序，确保

流程标准化、操作规范化，杜绝维修养护遗留隐患。

2.PE 管道热熔施工严格管控加热温度、对接压力、保压冷却时间，所有新增管

道接口逐一编号、登记、留存影像，每道接口必须经监理抽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

道工序；老旧管道拆除需做好管口封堵、管线保护，避免残留积水、杂物影响新管敷

设。

3.蓄水池地基修复、管道沟槽、隐蔽管线、阀井基础等所有隐蔽维修工程，必须

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联合现场验收合格并签字确认后，方可进行回填、覆盖等后续

施工，严禁擅自封闭隐蔽工程、掩盖维修隐患。

4.净水、消毒设备拆装养护及管道连接前必须彻底清理设备内部、管内杂物、检

查清洁度；水泵、控制柜、净水消毒设备单机调试及联动调试，须由专业技术人员现

场指导，调试记录完整、数据真实、签字齐全，确保设备运行参数达标。

5.施工现场实行标准化管理，更换材料、拆除废旧设备管材、施工机具分类分区

堆放、标识清晰，现场围挡、安全警示标识齐全到位，严格做好扬尘管控、场地保洁、

噪声管控、文明施工，施工完毕及时清理废旧物料、恢复场地原貌。

（四）施工工艺与质量要求

1.PE 给水管道拆除更换采用热熔/电熔连接工艺，敷设完成后严格按规范开展强



度及严密性压力试验，全程无渗漏、无压降超标，管线坡度、走向、覆土厚度、新旧

管线衔接位置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彻底解决老旧管网渗漏、泄压问题。

2.PE 给水管道拆除更换采用热熔/电熔连接工艺，敷设完成后严格按规范开展强

度及严密性压力试验，全程无渗漏、无压降超标，管线坡度、走向、覆土厚度、新旧

管线衔接位置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彻底解决老旧管网渗漏、泄压问题。

3.所有翻新构筑物、更换管线、维修养护设备安装调试质量达标，结构稳固、运

行正常，无松散、破损、渗漏、故障等问题；排水沟、护坡挡墙等防护设施砌筑规整、

排水通畅、防护有效，整体工程完全满足农村安全供水长效运行功能要求。

（五）安全技术要求

1.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有效证件上岗，所有施工人员规范佩戴安全防护用品，严

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严禁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规操作；施工前完成全员安全技

术交底，重点针对老旧管线拆除、基坑开挖、设备拆装作业开展专项交底。

2.基坑（槽）施工：蓄水池维修基坑、管道沟槽开挖深度超过 1.5m 时，必须按

规范要求放坡或采取专项支护防护措施；开挖土方严禁堆放在坑槽边缘安全范围内；

夜间施工必须设置醒目警示灯、围挡及安全防护设施，做好夜间施工值守。

3.临时用电：项目施工现场临时用电严格执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46），采用 TN-S 三相五线制系统，严格落实“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安全要求，

杜绝私拉乱接、违规用电。

4.设备拆装、吊装作业：供水设备拆装、转运作业必须安排专人统一指挥，吊装

工具、转运设备提前检查核验，作业区域设置警戒，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严

禁人员在起重臂下方停留、穿行。

5.成交供应商须编制完善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涵盖基坑坍塌、触电、机械伤害、

火灾、高处坠落、管网破损漏水等风险场景，配齐应急物资、设备，开工前组织全员

安全技术交底及应急演练，留存完整记录，有效防范施工安全及供水次生风险。

（六）周边环境影响控制要求

1.合理安排施工时段，避开村民用水高峰及休息时段，有效控制施工噪音、扬尘，

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等环保规范要求，减少对村民日常生活影响。

2.妥善处理施工废水、废渣、废旧管材设备，分类回收处置，避免污染周边土壤、

水体及村内道路；管道试压水有序引流排放，严禁随意漫流。

3.严格保护周边植被、村内道路、原有供水设施及其他既有公共设施，最大限度

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破坏，施工完成后及时清理场地、恢复地貌及原有设施功能。



四、质量保修相关

（一）质量保修范围

覆盖本项目全部维修养护内容，包含蓄水池维修改造、PE 管道拆除更换、阀井

及水表井翻新、防护及排水设施修缮、构筑物地基修复、净水及消毒设备维修调试、

附属配套设施整改等所有分项工程，以及工程施工、设备安装、管线敷设、设施整改

相关全部内容。

（二）保修期

1.整体保修期自本项目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正式交付运维之日起统一计算。

2.蓄水池主体结构、构筑物地基修复工程：按设计合理使用年限保修；

3.蓄水池防水防渗、池顶防水翻新等防水工程：保修期 5年；

4.本次更换的 PE 给水管道、配套电气敷设线路、阀井及水表井构筑物：保修期

2年；

5.本次维修养护、调试的加压设备、净水设备、消毒设备等机电设备：按设备厂

家官方质保期限执行，最低质保期不少于 1年；

6.保修期内服务响应：本项目覆盖农村偏远区域，成交供应商接到采购人、属地

供水管理单位维修通知后，24 小时内响应、72 小时内到场开展维修处置；针对管网

爆裂、停水、设备故障等紧急供水故障，优先加急处置，48 小时内完成抢修、恢复

正常供水；凡因本次施工工艺、材料设备质量、安装维修不当、工程质量缺陷导致的

渗漏、故障、损坏问题，全部免费维修、免费更换、免费整改。

7.保修期内常态化运维：成交供应商每半年至少开展 1次全覆盖上门回访、设施

巡检、设备养护、管网排查工作，建立完善运维巡检台账，留存完整巡检、养护记录；

保修期满后，可长期提供有偿技术支持、设备维保、故障维修服务，优先保障本项目

供水运维需求。

8.免责情形：人为恶意损坏、设施正常自然磨损、不可抗力因素（地震、暴雨、

洪水、台风等）、采购人及运维单位违规操作、不当使用造成的损坏及故障，不属于

本次免费保修范围，成交供应商可提供有偿维修服务。

五、验收相关

（一）验收标准

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水利工程、农村供水工程施工验收规范、本项目维修养护设计

图纸、审批施工方案、本采购需求及合同约定执行，所有维修养护分项工程、分部工

程、隐蔽工程全部验收合格，竣工资料齐全规范、设施功能达标、无质量缺陷，完全



满足农村安全供水运维要求。

（二）验收方法

1.材料设备进场验收：本次更换的 PE 管材及管件、防水材料、水泥、机电设备

等主要材料设备，进场时须提供完整合格证、出厂检测报告，报监理单位核验，按规

范抽样送检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2.隐蔽工程验收：蓄水池地基修复、管道沟槽基底、管道热熔接口、管线敷设隐

蔽部位、阀井基础等隐蔽维修工程，须经监理及采购人代表现场核查、验收签认后方

可覆盖封闭。

3.管道水压试验：新增 PE 管道敷设完成后，严格按照《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GB50268）开展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不低于设计压力的

1.5 倍，保压时间、压降数值、渗水量严格满足规范要求，试验记录经监理签认归档。

4.水池满水试验：维修养护完成的蓄水池，须按规范开展满水试验，注水至设计

水位，浸泡 72 小时后检测渗水量，不得超过 2L/(m²·d)（或设计标准），试验报告

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或监理单位确认有效。

5.机电设备调试：本次维修的净水设备、消毒设备、加压泵组等设施养护调试完

成后，逐一开展单机调试和联动调试，模拟日常供水运行工况，核查设备启停、运行

参数、净水消毒效果等功能，确保运行稳定、参数达标，调试报告完整规范、签字齐

全。

6.竣工验收：严格遵循水利工程、农村供水工程竣工验收管理办法，由白水县水

管中心牵头，组织设计、监理、施工、属地村镇、供水运维及行业主管单位开展竣工

验收，通过现场实体核查、工程质量检测、设备功能测试、全套竣工资料审核等方式，

综合评定工程质量等级，出具正式竣工验收鉴定书。

（三）技术履约验收内容

重点核查本次维修养护工程施工工艺、技术标准执行情况，关键施工指标、隐蔽

工程维修质量、材料设备安装调试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全程技术服务、设施运维保

障等履约情况，确保全部符合行业规范及合同约定要求。

（四）商务履约验收内容

重点核查合同工期履约进度、进场材料设备质量管控、工期合规管控、项目管理

人员在岗履职、项目资金使用合规性、竣工资料按时报送、全程配合服务、无违约违

规行为等履约情况。

（五）履约验收标准




